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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合同构成

本条款是主险合同的附加险条款。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见释义 1）合法商业运营的交通工具内因交通事故（见释义 2）导

致其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乘坐同一类别交通工具给付各

项保险金之和，以该类交通工具所对应的保险金额为限。一次或累计给付的保险金达到该类交通工具的保

险金额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乘坐该类交通工具的保险责任终止。保险人承担投保人选择的一项或多项合

法商业运营的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责任，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约明。

(一) 身故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旅行遭受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

身故的，保险人按保险单上所选定的该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对应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对

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因遭受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日起下落不明，后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保险人

按保险单上所选定的该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对应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但若被保险人被宣

告死亡后生还的，保险金领受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生还后 30 日内退还保险人给付的身故保险金。

保险人给付某类交通工具意外身故保险金前，保险人已按本条款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给付伤残保险金的，身

故保险金为保险合同中列明的该类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责任对应的每人保险金额扣除已给付意外伤残保

险金后的余额。

(二) 伤残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内旅行期间遭受意外伤害，造成《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与代码》（保监发【2014】

6 号国家金融行业标准编号 JR/T0083－2013）所列伤残项目，我们依照该标准规定的评定原则对伤残项目

进行评定，并按评定结果所对应该标准规定的给付比例乘以基本保险金额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如自

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治疗仍未结束的，则按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

评定，并据此给付伤残保险金。

该次意外伤害导致的伤残合并前次伤残可领较严重等级伤残保险金者，按较严重等级标准给付，但前次已

给付的伤残保险金（投保前已患或因责任免除事项所致附件所列的伤残视为已给付伤残保险金）应予以扣

除。

意外伤残保险金以保险金额为限，累计给付的意外伤残保险金的总额达到保险金额时，本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原因除外

因下列原因而导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主险合同原因除外各款之情形；

(二) 被保险人严重违反承运人关于安全乘坐的规定。

第四条 期间除外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 主险合同期间除外各款之情形；

(二) 被保险人非以乘客的身份置身于任何交通工具；

(三) 被保险人乘坐非商业营运的汽车、火车、轮船、或飞机期间；

(四) 被保险人中途离开所乘交通工具至重新登上该交通工具期间。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填写保险金索赔申请书，并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

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

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保险金申请人补充提供。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

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凡由境外机构或人员出具的文件必须经境外出险地合法公证机构对文件的有效性及真实性进行公证，或经

中国驻当地所在国使领馆认可。

(一) 保险单正本或其它保险凭证；



(二)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三) 被保险人境外旅行的证明，如旅游费用收据、机票或车船票；

(四)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释义

1. 乘坐

是指从乘客双脚踏入机舱、车厢或甲板时开始，至乘客离开机舱、车厢或甲板时终止。

2. 交通事故

是指交通工具倾覆、出轨、坠落、沉没、起火、爆炸、与其他物体碰撞。


